臺北市立啟明學校111學年度第2學期
期初膳食委員會議記錄
1、 名稱：111學年度第2學期期初膳食委員會議
2、 開會時間：112年2月22日　星期三　下午12：40
3、 地點：三樓會議室
4、 主席：黃琝翔主任               記錄：林辰芳組長
1、 出席者：
黃琝翔主任、章金德主任、林辰芳組長、陳忠信老師、陳又菁老師、家長代表(樂家帆 黃思綺 蔡孟芳)、宋承恩同學
5、 業務報告
1、 伙食費收費狀況
（1） 本學期應收費用午餐為5760元，早餐4750元，晚餐6080元；畢業生午餐4920元、早餐4050元、晚餐5200元。
（2） 教職員工搭伙人數共41人，由薪資帳戶扣款。
（3） 本學期申請安心就學午餐補助人數共計40人，申請安心就學通過者本學期不預收午餐費，高中職階段教育局一餐補助55元(依據教育局正式來函補助金額為5280元，差額為480元);畢業生不須補差額。

（4） 2月底發放繳費伙食費三聯單依單據上期限至超商或轉帳及信用卡繳費。(幼兒部及國中小部因教育局全額補助不另發放繳費三聯單)
2、 本學期膳食預計實施狀況
（1） 午餐每週一次為特餐。
（2） 午餐每月一次為蔬食餐。
（3） 午餐每週二提供有機米
（4） 每週一及二及週四其中一道蔬菜為北農有機時令青菜。
（5） 午餐每週三及週五提供一份附餐水果。
（6） 住宿生每週五或連假前一日不提供晚餐。
3、 111學年度食品中毒演練
（1） 依據臺北市教育局110年8月23日北市教體字第1103075321號函，每學期皆需執行演練1次（以桌面演練、實際演練二種方式輪流辦理），以利事件發生時相關人員之因應及通報處理。上學期已於111年10月19日實際演練完畢。
（2） 本學期食品中毒採桌面演練，預計於3/16(四)中午時段依據111學年度第一學期演練之腳本辦理。
4、 本學期膳食辦理方式

（1） 學生個人退餐至少於請假7天前告知並提出申請，且須連續請假3天(含)以上方能退費；班級團體至少於校外教學1個月前告知並提出申請方能退費。防疫假須以一周為單位提前申請。
5、 有關肉品食材使用之說明
（1） 本校合作廠商在簽訂契約時已規範「一律採用國內在地豬肉、牛肉之生鮮食材」及「若使用肉類半成品，應提供原物料來源切結」，菜單也會[image: image1.jpg]Con Bnm BT




標示使用在地台灣豬肉。

7、 提案討論：無
8、 臨時動議：無
9、 散會：12:50
台灣








